
油尖旺區議會第 56/2018 號文件 
 
 

2 0 1 6 至 2 0 1 9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 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  

(會 議 於 2 0 1 8 年 3 月 8 日 舉 行 )  
 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
       
C B C  1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

截至 2018 年 2 月 26
日的財政狀況  

 委 員 備 悉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 截 至 2 0 1 8 年 2 月 2 6
日 的 財 政 狀 況 。  

 －  

       
C B C  2   醫 院 管 理 局 普 通 科

門 診 公 私 營 協 作 計

劃  

 醫 院 管 理 局 ( “醫 管 局 ” )代 表 向 委 員 簡 介 普 通 科

門 診 公 私 營 協 作 計 劃 ( “門 診 協 作 ” )的 背 景、計 劃

內 容 、 服 務 範 圍 、 醫 生 收 費 及 最 新 進 度 。  
 
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和 意 見 ：  

(i) 門 診 協 作 自 2 0 1 4 年 推 出 至 今，參 與 的 私 家

醫 生 有 三 百 多 名 ， 醫 管 局 如 何 吸 引 更 多 油

尖 旺 區 的 私 家 醫 生 參 與 計 劃 ；  

(ii) 醫 管 局 會 否 考 慮 把 其 他 慢 性 疾 病 ， 甚 或 專

科 服 務 納 入 計 劃 ；  

(iii) 在 門 診 協 作 下 ， 病 人 只 須 向 私 家 醫 生 繳 付

5 0 元 ， 有 市 民 擔 憂 那 些 藥 物 的 質 量 ， 希 望

醫 管 局 向 市 民 解 釋 政 府 對 藥 物 的 監 管 十 分

嚴 謹 ， 醫 管 局 亦 應 多 作 宣 傳 ；  

 醫 管 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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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醫 管 局 應 增 加 對 參 與 計 劃 的 私 家 醫 生 的 行

政 支 援 ， 以 吸 引 更 多 私 家 醫 生 參 與 計 劃 ；  

(v) 醫 管 局 會 否 向 參 與 計 劃 的 私 家 醫 生 提 供 其

他 補 貼 ； 以 及  

(vi) 參 加 計 劃 的 病 人 如 退 出 計 劃 ， 能 否 在 醫 管

局 轄 下 的 普 通 科 門 診 診 所 繼 續 接 受 治 療 。  
 

       
C B C  3   建 議 重 鋪 渡 船 角 八

文樓一帶行人路  
 路 政 署 代 表 向 委 員 解 釋 署 方 在 題 述 地 點 的 跟 進

工 作 。 該 署 會 在 修 補 工 程 完 成 後 ， 邀 請 當 區 議

員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， 再 視 乎 實 際 情 況 研 究 是 否 需

要 全 面 重 鋪 。  

 路 政 署  

       
C B C  4   其 他 事 項 ︰  

「 高 額 長 者 生 活 津

貼」及「福建計劃」 

  

社 會 福 利 署 ( “社 署 ” )代 表 向 委 員 簡 介 社 署 即 將

推 出 的 「 高 額 長 者 生 活 津 貼 」 和 「 福 建 計 劃 」。 

  

社 署  
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8 年 4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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